天津科技大学校内场地使用申请表

	活动名称
	
	活动性质
	□商业活动
□非商业活动

	主管单位
	
	现场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场地位置
	
	使用时间
	
	占用规模
	 如：1 个帐篷、小型舞台等

	内容

和

形式
	（请简要填写活动内容，如实填写是否有营销活动、发放宣传品、搭设舞台、帐篷、桁架或音响等）


	
	现场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主管单位领导签字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场 地 使 用 须 知

1、 摊点申请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管理制度，确保活动安全、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。

2、 按照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二级单位主管领导应对活动的内容、形式等进行严格审查，对涉及商业性质的活动严格把关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3、 场地使用申请需提前3天完成备案，如与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、校园管控、交通管制等有冲突，应服从校方调配和管理。

4、 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科研、工作生活等秩序，如有舞台、音响、商品展示或营销的活动的，应安排在非工作时间开展。

5、 各单位现场负责人为此次活动的安全责任人，负责监督和指导场地使用活动的顺利进行，落实活动现场的安全措施，确保活动使用的灯光音响等电力设备安全运行。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党委安全工作部（保卫处）骑缝章-----------

	活动名称
	
	活动性质
	□商业活动
□非商业活动

	主管单位
	
	现场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场地位置
	
	使用时间
	
	占用规模
	 如：1 个帐篷、小型舞台等

	内容

和

形式
	（请简要填写活动内容，如实填写是否有营销活动、发放宣传品、搭设舞台、帐篷、桁架或音响等）


	场 地 使 用 注 意 事 项
一、使用场地时，应持有加盖保卫处公章的《天津科技大学校内场地使用备案表》，便于现场查验。
二、开展活动须严格遵守《天津科技大学校内临时摆摊设点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出现以下情况，保卫处将予以取缔：

1.组织者未持有已审批盖章的《校内场地使用备案表》；

2.设摊内容与申请内容不符，或擅自改变设摊地点或时间的；

3.组织者不采取安全、保洁等措施，造成现场秩序混乱或环境卫生脏乱差的；

4.摆摊设点活动直接影响教学、科研、工作、生活和交通秩序的；

5.参与人员扰乱校园正常秩序，且不服从现场管理的；

6.其他拒不服从安全管理的行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安全工作部（保卫处）
（签章有效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天津科技大学校内场地使用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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